
           川经信办函〔2020〕72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关于开展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级服务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9〕39号）精神,引导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支撑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川经信创服〔2018〕13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要求，现就开展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以下简称示范平台）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条件

（一）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经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州）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二）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省工商登记注册的省级服务机构。

（三）《管理办法》已将每年复核一次修改为每次认定有效期为三年，目前已认定未满三年的示范平台有效期延续至三年期满，已到有效期的第一批、第二批示范平台可根据《管理办法》规定自愿重新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按照属地化原则，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示范平台的推荐工作，对申报单位申报主体资格、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初审及现场核实，并出具正式文件向经济和信息化厅推荐。符合条件的省级服务机构直接向经济和信息化厅提出申请。

（二）经济和信息化厅按照相关认定程序，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通过专家评审的平台进行抽查核实。结合专家评审和抽查核实结果，确定名单并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发文公告。

三、工作要求

（一）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将强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积极鼓励和引导所在地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二）请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5月25日前将推荐上报文件、《推荐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汇总表》（见附件1）、《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推荐表》（见附件2）、《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请报告》（见附件3）和被推荐单位的申请材料等纸质文件一式两份报送经济和信息化厅，同时将全部材料的电子文档光盘一并报送，省级服务机构直接将以上材料报送我厅。

   四、政策扶持

（一）优先推荐运营情况良好的示范平台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二）在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中，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示范平台给予倾斜支持。
联系人：创业促进与服务体系处   周 颖  

联系电话：028-86262785

邮箱：jxwxqyc@126.com

附件：1.推荐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汇总表

 2.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推荐表

 3.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请报告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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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